教育部人事處所屬機關（構）學校人事機構
114年度業務績效考核計畫
壹、依據
依「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陸、「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之規定辦理。
貳、考核期程
本（114）年1月1日起至書面審查及各項考核完成之日止。
參、考核對象
1、 本部所屬機關（構）及國立專科以上學校（含附設醫院）共64個人事機構。國立專科以上學校（含附設醫院）共50個人事機構，參酌各機關學校員額規模及性質分為3組；部屬機關（構）共14個人事機構為1組，共4組（如附表1）。
（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事室於112年及113年連續2年績效考核獲該組第一名，該人事機構本年度得免參與考核，惟相關人事業務仍應配合落實執行。）
2、 [bookmark: _Hlk190855349][bookmark: _Hlk190855365][bookmark: _Hlk190854450][bookmark: _Hlk190855498][bookmark: _Hlk190855507][bookmark: _Hlk190855567][bookmark: _Hlk76384990][bookmark: _Hlk190855489]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人事室及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農業試驗場人事機構由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負責考核；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林管理處人事機構由國立中興大學人事室負責考核；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人事室、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人事室、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金山分院人事室、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臺大分院人事室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人事室由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室負責考核。
3、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事機構，考核方式、評分方式及考評人員之組成，授權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人事室訂定實施。
4、 兼辦之人事機構不列入考核。
肆、考核要項配分及實施
一、書面審查（佔年度績效考核總分70％）：
（1） 國立專科以上學校（含附設醫院）及所屬機關（構）人事機構均採書面審查方式，惟必要時得採實地訪視方式。
（2） 各組召集人由本處副處長擔任。
二、首長考核分數（佔年度績效考核總分15％）。
三、平時人事業務推動績效（佔年度績效考核總分10％）：
（1） 本處各業務承辦同仁就部屬機關（構）學校人事機構平時人事業務之處理有具體績效或缺失者，填具「教育部人事處所屬人事機構業務辦理情形紀錄表」，每季簽陳處長提出檢討。
（2） 本處科長以上人員就部屬機關（構）學校人事機構平時業務進行考核。
（3） 各人事機構承辦年度各類活動之規劃及執行，視複雜性、困難性、執行成效等，於本項目內酌予加分。
（4） 檢附本項內加分及扣分項目供參考（如附表2）。
四、處長考核（佔年度績效考核總分5％）。
伍、書面審查
一、填具自評報告：
各人事機構應就計畫所列「共同考核項目」落實推動執行，並填具業務績效考核自評報告，體例規定如下：
（1） A4，直式橫書，內文限14號字，雙面呈現（含附件）：「共同考核項目」僅「四、法定性別友善事項完成率」、「六、EAP推動力」、「九、增進未婚同仁參與交友活動」及「十四、福利支給資料完整性及文康活動多元性」等4項，需提交執行成果，餘均由本處逕予評分；內文連同附件（含相關檢核表），最多20頁。
（2） 未依上開體例繳交者，由本處酌予扣分。
二、繳交期限：請於本年10月9日（星期四）下午5時前繳交「共同考核項目」報告電子檔，免備文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處承辦人信箱（tsehuilu@mail.moe.gov.tw），並請來電確認（以電子郵件收到時間為憑）。
陸、考核結果及獎勵
一、考績
（1） 各組考列前後三名之人事機構，考評結果將作為當年度年終考績甲等人數比例增減之重要參據。
（2） 連續2年績效考核獲第一名者，第3年增給考列甲等名額1名（例：113年及114年連續2年績效考核獲第一名者，115年增給甲等1名）。
二、獎勵
（2） 敘獎：
1、各組考列前三名敘獎額度如下：
第一名：人事主管記功1次、人事佐理人員以該人事機構人數（含占機關缺、校務基金或作業基金進用人員、職務代理人等）10分之6計算核給嘉獎次數，四捨五入，嘉獎次數少於3次者以3次論。
第二名：人事主管嘉獎2次、人事佐理人員以該人事機構人數（含占機關缺、校務基金或作業基金進用人員、職務代理人等）10分之5計算核給嘉獎次數，四捨五入，嘉獎次數少於2次者以2次論。
第三名：人事主管嘉獎1次、人事佐理人員以該人事機構人數（含占機關缺、校務基金或作業基金進用人員、職務代理人等）10分之4計算核給嘉獎次數，四捨五入，嘉獎次數少於1次者以1次論。
2、人事佐理人員嘉獎核給人數及獎度由該人事機構主管在前項額度範圍內決定，惟不得高於該人事主管之獎度。
3、未考列前三名之人事機構，如有特殊具體業務表現或成果，並得考量予以敘獎。
（3） 表揚：
各組考列前三名之人事機構將擇期公開頒發獎座表揚，以資鼓勵。
（4） 成果展示：
各組考列前三名之人事機構，得視需要辦理成果展示或觀摩。
（5） 第一組受考機構，得視考核成績獎勵前5名（含公開表揚及成果展示），第四名及第五名敘獎額度比照第三名。
柒、其他未盡事宜，得由本處另訂補充或依有關規定辦理。

附表1

	組別
	人事機構

	1
（23）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2
（1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3
（14）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空中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4
（14）
	國家圖書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人事室連續2年考核獲第一名，該人事機構本年度得免參與考核。
附表2

「平時人事業務推動績效」加分及扣分項目：
	加分項目
	1、 協助更新教育人事業務SOP專區。
2、 協助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每月預定開辦訓練班期派訓事宜。
3、 協助研提行政院人事主管會報提案且具參考價值。
4、 協助辦理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審查作業。
5、 協助辦理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遴選審查作業。
6、 協助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系統改版測試。
7、 協助整理聘用人員資格審查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參考格式），供本部所屬機構參酌運用。
8、 配合辦理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人事業務標準作業流程專區」及「常見人事案例專區」等相關表件維護作業。
9、 提供醫事人員輪值班實務情形及相關規範建議。
10、 協助「國立大學卸、新任校長聯合交接典禮」之場地接洽、會場物品提供等。
11、 協助本部辦理「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頒獎典禮」。
12、 協助派員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新進人事人員硏習班「前輩職場經驗談」課程分享經驗。
13、 本處所屬人事機構原薦送人員不符參訓資格條件時，協助派員遞補。
14、 協助辦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業務說明會。

	扣分項目
	1、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書面報告未符體例。
2、 未依本部函示規定，依限報送「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機關（構）學校人事機構人事人員考績考列丙等人員執行情形表」。
3、 未依本部函示規定，於輔導期間與獎懲制度相結合，及時報送獎懲建議表。
4、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人事服務網（eCPA）A4調查表系統未依限填報每月進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人數或填報情形數據有誤，及未能確實於填報時核對並即時更正。
5、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服務網（eCPA）A4調查表系統填報每月進用身心障礙人數未足額未依限函報改進策略表件。
6、 職務代理名冊未依限報送。
7、 未依限完成聘（僱）用計畫書（表）核定作業。
8、 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報送符合受訓資格人數有誤。
9、 得提列及已提列公務人員考試職缺控管表填報錯誤。
10、 辦理預算員額籌編作業未正確填報相關表件。
11、 辦理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超過本部核定人數（重大劣蹟）。
12、 填列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率統計表，誤將未銓敘職員考列甲等人數計入銓敘職員考列甲等人數。
13、 填列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率統計表，誤將留職停薪人員填入「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而不辦理考績人數」欄位。
14、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期間，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抽查差勤資料結果，差勤資料彙整平臺報送資料不符。
15、 報送「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差勤資料彙整平臺」差勤資料，與實際核給加班時數不一致，致所屬人員延長辦公時數有超過80小時情形。
16、 未依本部函示規定，依限填報約用人員調查表。
17、 所屬人員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訓練班別未到訓，亦未依規定請假或遞送未到訓通知單。
18、 未依「強化人事人員職務歷練作業規定」、「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等人事相關規定辦理人事人員遴補及退休事宜。
19、 未依規定期限函報首長出國（赴港澳）差假。
20、 未依原填報訓練需求或獲配名額足額派員參訓。
21、 其他未依規定時限函報（報送）本部（處）相關資料、錯誤率高、情節較重者。



※未列於前開加分及扣分項目者，依「教育部人事處所屬人事機構及人事主管計列原則」或本處函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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